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玉环罚〔2026〕7-04号

当事人：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6MA6PDKPF88                  
法定代表人：林鹏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富良棚乡塔冲村塔冲一组公熬冲啦

我局于2025年12月5日对你公司进行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通过一根黑色管道将养殖废水超标排放到峨山县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小黄河东北846米处（叫回山西面）的坑塘内自然消纳，坑塘底面铺设简易薄膜，三面未做防渗。现场由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峨山县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小黄河东北846米处的坑塘管道出口处坑塘内残余水样进行取样。2025年12月13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峨环监字〔2025〕107号），显示你公司坑塘管道出口处坑塘内残余水样水质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一）书证：（1）2025年12月5日调取的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监督主任方文章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方文章的证人身份，可以接受询问；2025年12月8日提取的你公司营业执照、富良棚乡设施农用地联合踏勘选址意见表、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场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峨山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协议、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表、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设施农用地协议、设施农用地土地复垦监管协议书复印件，证明你公司构成违法主体；调取的法定代表人林鹏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林鹏可以代表接受询问。（2）2025年12月13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峨环监字〔2025〕107号），证明你公司坑塘管道出口处坑塘内残余水样水质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3）2026年1月15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出具《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关于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的环境监管情况》，证实你公司不属于重点监管企业、不属于正面清单企业，位于峨山县一般管控单元，需办理环境影响报告登记表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峨山县农业农村局出具《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养殖代码》证实你公司属于规模养殖场。
（二）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2025年12月5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实你公司违法行为的存在和具体情况。（2）2026年1月13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实你公司已按要求整改，现场废水未外排，排污管道已拆除，排放废水的坑塘已进行回填复耕。
（三）视听资料：（1）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月8日拍摄《现场照片、录像说明》11份，证实你公司废水外排情况。照片1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全景。照片2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在峨山县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小黄河东北846米处的坑塘，该坑塘露天，未设置防渗。照片3、4现场由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采样，采样对象为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在峨山县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小黄河东北846米处的坑塘管道出口处坑塘内残余水样，现场全程由富良棚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矣绍宏全程陪同。照片5、6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监督主任方文章带领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指认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铺设排放废水的管道（此处为从养殖场北边的一个池子处开始铺设，到养殖场东北方向约200米的机耕路下雨水沟）。照片7、8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监督主任方文章带领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指认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铺设排放废水的管道（此处为塔冲村的路旁）。照片9、10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监督主任方文章带领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指认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铺设排放废水的管道（此处为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小黄河东北846米处的坑塘，废水最终经管道留到此处）。照片11为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铺设的排放废水的管道路线标注。
（四）当事人的陈述：（1）2025年12月8日、12月16日对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鹏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证实你公司将养殖废水超标排至外环境的违法行为。（2）2026年1月7日，对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鹏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证实你公司已完成整改，整改费用为142488元。
（五）证人证言：2025年12月5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富良棚乡塔冲村委会监督主任方文章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证实你公司将养殖废水超标排至外环境的违法行为。
你公司“超标排放养殖废水”的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向环境排放经过处理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畜禽养殖废弃物未经处理，不得直接向环境排放。”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2月5日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玉环罚告〔2026〕7-01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2026年2月6日，你公司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经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复核后，部分采纳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于2026年3月11日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峨山延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陈述申辩的答复》予以书面答复。
[bookmark: _GoBack]鉴于你公司在违法后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符合《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和基准规定（2023年版）》第八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五）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之规定。
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治理决定后，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农牧等有关部门对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核查结果”的规定，参照《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和基准规定（2023年版）》第八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五）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在原拟处罚款¥40,000元（人民币肆万元整）的基础上减少20%的罚款：
罚款¥32,000.00元（人民币叁万贰仟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处罚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
到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开具《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并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新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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